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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推进简政放权
改进市场准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银监办发〔２０１４〕１７６号
 

各银监局，机关各部门：

为落实银监会党委领导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“两方案一计划”要求，深

入推进简政放权有关工作，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行为，落实属地监管职责，提高工作

效率，现就改进市场准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做好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工作

对以下事项不再审批，改为报告制管理：

机构筹建延期和开业延期审批；机构降格和临时停业审批；机构由于变更名称、

股权、注册资本、业务范围等前置审批事项而引起的修改章程审批；非银行金融机构

变更组织形式审批；信用卡章程审批；中资商业银行、农村商业银行开办合格境外机

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审批；政策性银行、商业银行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高

级管理人员在同一机构内部平级调岗转任任职资格审批等。会机关各监管部门、各银

监局对上述事项，要坚决及时停止审批，不得拆分、合并或重组后以新的名义、条目

变相审批。

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，应简化报告内容，规范报告行为，不得设置前置性审批

条件。政策性银行、商业银行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同一机构内部平级

调岗转任时，实行事后报告制，填写备案登记表，无须提交原岗位离任审计报告。

二、抓紧做好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衔接工作

根据监管权责对等的原则，合理分配审批事权，下放审批管理权限，使审批行为

进一步贴近市场、贴近基层，提高监管有效性。

中资商业银行分行级专营机构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、除信托公司之外的非银行金

融机构的开业核准由所在地银监局审批；城市商业银行省内新设分行、股份制商业银

行新设不跨省的二级分行由所在地银监局审批；银监会已规定由银监局审批的高管人

员，其个案审批不再报上级准入部门核准；消费金融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任职资格由

所在地银监局核准；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开办信用卡收单业务和使用统一品牌开办信用

卡业务由所在地银监局审批；政策性银行二级分行高管任职资格由银监局下放至银监

分局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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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银监局可在银监会授权范围内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工作，将监管审批权限进一

步下放至银监分局。机关各监管部门要就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事项加强对各银监局

的指导，做好衔接工作，严格约束和防范明放暗收等行为，理顺审批关系，建立监管

权责对等的市场准入体系。

三、协调做好同质同类准入事项一致性工作

规范审批行为，统一标准和流程，对同质同类准入事项应协调一致。

一是改进机构准入辅导，为尽可能给申请人提供便利，在正式受理机构准入事项

前，各准入审核部门应充分与申请人沟通并进行前期辅导，按照可研、论证、受理三

个阶段开展工作，在辅导阶段认为不具可行性的事项，应将意见直接告知申请人，以

提升监管工作效率，提高监管服务水平。二是规范任职资格审查，对董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任职资格核准要遵循统一的考核、考试和考察程序。考核是通过审核个人职业经

历、履职表现，察看其业务能力、职业操守和有无不良记录。考试是通过专业考试，

察看其是否具备任职所需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。考察是通过面谈察看其综合素质和

展业潜能。除同级转岗和中管银行业金融机构“三长”正职之间的转任不再进行专业考

试外，其余均应按照“三考”程序规范操作。三是统一各银监局任职资格核准要求。对

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，各银监局应保持审核标准和程序一致，做到运作

透明、程序严密，任职资格的申请材料严格按照银监会《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

及格式要求》报送，除银监会另有规定外，不得附加要求。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

人员跨行平级调动，任职资格由银监局核准的，应简化程序和材料报送要求，具体要

求由各银监局自行制定。四是加强境外高管任职资格考试内容的针对性，增加东道国

金融环境和监管制度内容，相应减少境内任职要求的有关内容。

各银监局、机关各监管部门应切实落实监管责任，严格审批纪律，提高监管效

能，守住风险底线。本通知执行中的问题，请及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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